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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

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

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弗洛伊德领地世界精神
分析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2 12-63104
 

E/CN.6/2013/NGO/127  

声明 
 
对妇女的暴力侵害 

 

从精神分析角度初步考虑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动物世界中的暴力现象有的是出于动物的侵略性，有的是出于其控制性本

能，这或多或少都归因于动物先天的生存需要，但是人类的暴力现象却无法像

动物世界中的暴力现象那样以自然原因或生物原因来解释。人类文化植根于行

动及其肢体语言的象征意义中，这就致使人类文化抽离了其本身的生物本能印

记，任何一项人类自有的活动都不能脱离其象征性意义以及附加于每一个活动

主体上的意义来理解。而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更是无法以先于一切的、以主观

经验为主的象征性世界的本能来解释。这一行为在世界各个地方、在哪一朝哪

一代都有发生，其普遍性向我们展示了其贯穿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即哪里

有过并仍有文化，则哪里就有过并仍有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样，对这一现

象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不管年龄为何、社会阶级为何、工作状况为何、文化环

境和文化水平乃至受教育环境和水平为何，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会发生这一

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教育本身，哪怕是达到了最高

程度的教育，也不能避免此种形式的暴力。那么这一普遍性是源于何种原因

呢？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横向多因素性质向我们表明，有必要同样通过横向分析

来了解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条件。 

精神分析立足于其专业领域，至少从贯穿于每种文化和每个社会的两大因

素入手来分析这些条件。  

第一个因素就是性差异因素，这与人类的性征所具备的不同涵义密切相

关。性差异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往往都呈现为两性之间地位的不相称和相对

稳定。如果不破除两性之间相互对称、互为补充的神话，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针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发生的频率要远高于针对男性的暴力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第二个同样存在于每种文化和每个社会中的因素就是侵凌，这建构出了主

体与其本我的镜像、与人格镜像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构成这一人格的相似点的

镜像之间的关系。侵凌也不是一项我们能够据以推断出主体的生物性或其自然

本能的资料。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很快就在其论文中奠定了关于侵凌的理

论，将之认定为一种现象：“经验表明侵凌本身的构建就是主观性的”，这就

是说侵凌只能被视作是对关系符号系统中每一个主体的产物。并将之理解为一

种与“肉体位移”相关，与将自恋形象整体加以分割相关以及与个体本身的形

象相关的经验，因而它建立在他者的镜像基础上，也因此掩盖了在构成上的差

异性。换言之，在诉诸于侵凌行为时，主体对与本我的自恋式个体形象，即我

们所谓的人格有差异的他者进行攻击。由此，暴力行为揭示出了个体对与其不

同的对象，特别是与其所推崇的自身形象有差异、异构性的对象的绝对排斥。

同样，这就是差别，有差异性的差别，这就仿佛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因素，由此

产生了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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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结合为坐标轴，可据以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进行分析

并推导出可能的解决之道。最恰当的模式就是每一类主体，一方面是男性，一

方面是女性，正视二者的差异，将性差异与自我的构建性侵凌相结合，才可能

解决这一问题。 

在此类坐标中，必须要考虑到古往今来一直被视为隔离和暴力侵害对象的

群体：儿童、精神病患者和妇女所处的状况。这不仅是因为这三类主体在传统

上给人的印象是较为弱势并特别需要保护的。最根本的是他们处于被剥夺话语

权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最重。而这一点在儿童和精神病患者身

上的体现更为明显。妇女的这一状况似乎并不是太明显，而精神分析从根源上

对此进行了回溯分析，认为女性的话语权受阻体现在对暴力现象及其遭遇的沉

默上。在一些文化中这三类群体被视为向神供奉的祭祀品，是未知真相的承载

者，随着话语权的剥夺，这三类群体也成为了暴力行为的实施对象，由于暴力

行为，他们无论在家庭关系中还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中都不可能说一个

字。 

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诉诸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往往揭示出主体对于无法

象征其自身以及与自身的话语权联系起来的他者的攻击。通过仔细分析就可以

发现，在任何情况下，男性主体的下意识行为被认为是其对自身的攻击被转移

到他者，即其另一半的身上。从女性的立场看，她们持同意乃至屈从的态度，

而社会上发起的解放妇女运动或抵制暴力行动无数次地迫于妇女的这种态度而

止步，这表明有时候很难将妇女从屈从于对其施以暴行的另一半的立场中分离

出来。 

这样我们就不能将解决暴力行为单纯看作是对有悖于家庭或社会现实的行

为的纠正，这种行为或多或少与现实相矛盾。即使是最好的教育举措和社会举

措对此也无能为力。在对每一种情况进行单独分析时，解决暴力行为首先是要

找到诉诸暴力所代表的无意识行为的含义。甚至于在暴力行为实际发生之前就

可能发现施暴人下意识的想法的迹象，这样主体就能够找到其他的排解途径而

非诉诸暴力。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能够体现并向每一个主体揭示的问题是，一

个人的享受方式不会比其他人更真实、更恰当或更正常。一种享受方式（同性

恋、异性恋、是不是阳物崇拜……）总会异于另一种享受方式。将这一不同点

视为逻辑和伦理原则，这已经是一种预防对异于自身者实施暴力的普遍方式。

然而，在每一种活动中这种防范方式的范围都要视情况而定，只能根据每个主

体的特性来开展，不能越界，也不能达不到，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不可避免

地注定要排除这种差异的地方入手来进行防范。 

从这一观点看，我们可以陈述如下： 

a) 如果精神分析从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则精神分析在这方面也

同样通过“他者”这个词从根本上体现出对差异的尊重。暴力作为一

种强制性行使权力的方式，将被视作无力保持其真正的话语权的信

号。至于针对妇女实施的暴力——不管施暴者是男性、机构体制、国

家还是其他妇女——，这一无力都与无法听取女性主体的意见相关，

也与无法听取每一个主体的女性呼声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绝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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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开创、支持和发展空间来让这类意见能够被阐述、聆听和理解，

不管是从最为亲密和熟悉的空间，还是从每一种现实所在的最公开的

空间。 

b) 只有从彻底尊重差异入手，特别是在对每种文化中的性差异进行记录

时，在对社会现实以及界定社会主体的各项权利的记录中平等才有价

值，才能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对社会权利进行记录时必须

要在主张权利的同时正视并解决在记录性别身份中的差异。被认定为

“大男子主义”的暴力行为最终被揭露出来，这种行为妄图抹去或消

除在社会现实的每一个环节中所体现并重新引入的女性特征这一差

异。 

 
 


